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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乐普医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就本次发行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乐普（北

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

核函〔2020〕020274 号）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

核函〔2020〕020373 号）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2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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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的问询问题清单》，本所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就审核问询函

中需要律师核查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

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问题 1：发行人全资控股乐普（深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设从事金融类业

务子公司包括乐普（深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乐普（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乐普（深圳）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性质、其业务开展情况。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相关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对乐普金融及其下属公司乐普保险、

乐普产业基金、乐普租赁的投资目的与实际经营情况； 

（2）查阅乐普金融及其下属公司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乐普租赁的工

商信息，核查其经营范围、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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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乐普租赁业务的主要合同，核查相关业务实质； 

（4）获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承诺。 

 

一、乐普金融的设立目的 

发行人于 2015 年 9 月设立乐普金融，为控股管理平台，为围绕发行人主业

促进产业链的发展，其于 2015 年投资新设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及乐普租赁，

通过利用公司在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医药、医疗服务等板块的品牌优势、上下

游客户的资源优势，可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供应商、协作商、代理商和国内外经

销商等的经营规模和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提升公司医疗医药产业的发展，达到互

利共赢的目的。 

二、乐普金融的性质、业务开展情况 

乐普金融自设立以来，为控股管理平台，无实际经营业务，其于 2015 年投

资新设的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及乐普租赁具体情况如下： 

（1）乐普保险自设立以来未取得业务许可资质，未开展过具体经营业务，

原拟围绕发行人主营业务和战略发展方向开展业务，不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财务性投资。 

（2）乐普产业基金于 2018 年 4 月在中国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拟全部对泛心血管领域开展投资，不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界定的财务性投资。 

（3）乐普租赁过去主要围绕发行人客户提供医疗设备的融资租赁、回租性

销售业务、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和供应链短融业务，自 2019 年 6 月起至今未开展

新业务；鉴于其业务涉及较少部分发行人外第三方的产品，经审慎判断，认定其

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财务性投资。 

经核查，乐普金融于 2015 年投资设立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乐普租赁

后，截至目前乐普金融未对该等子公司增加投资，该等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亦未发

生变化；除乐普金融于 2017 年 2 月收购取得主营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及运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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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业务的北京维康通达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外，乐普金融亦未新增

其他对外投资，或开展其他具体经营业务。 

乐普金融本级不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财务

性投资。 

三、乐普金融及其子公司下一步业务安排 

1. 乐普金融 

发行人承诺，乐普金融本级仅为持股平台，自本承诺函出具日（2021 年 1

月 7 日），不会开展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不会开展或

投入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

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

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财

务性投资业务。 

乐普金融下一步计划，将在下属子公司以股权转让、注销等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方式处置完成后，计划在 2021 年年底内转让或注销乐普（深圳）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2. 乐普保险 

发行人出具承诺，于 2021 年 3 月底前转让或注销乐普（深圳）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3. 乐普产业基金 

发行人出具承诺，于 2021 年 3 月底前转让或注销乐普（深圳）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4. 乐普租赁 

发行人出具承诺，乐普租赁自本承诺出具日（2021 年 1 月 7 日）起不再开

拓或新增任何业务，发行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本承诺函出具日起六个月内采

用对外转让、注销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处置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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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不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界定的财务性投资，公司已承诺将于 2021 年 3 月底前转让或注销乐普（深圳）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乐普（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乐普租赁从事的业务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类金融业务，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界定的财务性投资，公司已承诺自 2021 年 1 月 7 日起六个月内采用对外转

让、注销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处置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乐普金融自设立以来，除 2015 年投资设立乐普保险、乐普产业基金、乐普

租赁及 2017 年收购取得维康通达 100%股权外，不存在其他具体经营业务，仅为

控股管理平台，不会开展或投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界定的类金融和财务性投资业务；乐普金融将在下属子公司以股权转

让、注销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处置完成后，计划在 2021 年年底内转让或

注销乐普（深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乐普金融本级仅为控股管理平台，不属于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界定的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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